










Ȝ附件一ȝ 

Ĳı6 年度營業報告書 

在 106 年國際品牌去庫Ӹ化ǵ大陸受霾害影響及環保因素使部分紡纖廠

減產，進而開工率偏低並減Ͽ供給等影響，導致紡織產業有負成長趨勢Ƕ雖

然如此，弘裕在全體員工的齊心努力之下，全年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3,361,577

仟元，較去年(105 年)成長 3.63%，稅前淨利 144,192 仟元，受原物料ǵ匯率

之價格波動影響，較 105 年小幅衰退 4.82%Ƕ

茲就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ǵ財務比率ǵ獲利能力分析及研

究發展狀況說明如下：

一ǵ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科 目
106 年度 105 年度

增減變動

金 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3,361,577 3,243,968 117,609 3.63%

營業成本 2,901,913 2,797,318 104,595 3.74%

營業毛利 459,664 446,650 13,014 2.91%

營業費用 286,048 266,363 19,685 7.39%

營業利益 173,616 180,287 (6,671) (3.7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9,424) (28,798) (626) 2.17%

稅前淨利 144,192 151,489 (7,297) (4.82%)

本期淨利 107,878 121,650 (13,772) (11.32%)

二ǵ預算執行狀況：無Ƕ

本公司 106 年度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Ƕ

三ǵ財務比率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6 年度 105 年度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52.92% 44.66%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ǵ廠房

及設備比率
216.88% 212.24%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132.96% 149.35%

速動比率 85.71% 82.50%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3.23% 3.84%

權益報酬率 5.76% 6.60%

純益率 3.21% 3.75%

每股盈餘(元) 0.84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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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ǵ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06 年為提升研發設計能力，強化競爭優勢，組織擴編成立

Ȩ研發技術部ȩ，開始規劃研發中心建置ǵ購置研發單位設備及增補人力

需求，為致力拓展核心技術能力ǵ創新產品結構，開發符合ѱ場需求的

高利基產品Ƕ

具體來說，弘裕公司 106 年的研發重要成果包括有完成玻纖捲ᛚ系

列ǵ環保塗層系列ǵ反光功能系列ǵ環保彈性機能Ѳ種ǵ輕量抗撕塗層

系列Ƕ

延續去年特殊的素材開發導入，搭配多重後加工製程，往高值化紡

織品為發展主軸，利用差異化創造功能性ǵ高差異性的產品Ƕ今年的研

發方向將鎖定在永續環保色紗新素材之開發一系列具環保能量紡織品Ƕ

弘裕公司也將在 107 年完成建置Ȩ新型實驗室ȩ，特別規劃新產品試

作樣品室，引進新型打樣設備和新型織造設備來提升新產品開發速度及

效益，為加強電子化ǵ自動化ǵ永續環保等技術研究，擴大研發新樣成

品Ѳ量化檢核機制，並將樣品資料庫完成建檔Ƕ

在未來我們將持續擴大研發及產能的投資，深信對於企業發展和核

心能力的形成是不竭的動力，且這將是為未來營運豐收的發芽基礎Ƕ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葉明洲

經 理 人：葉明洲

會計主管：潘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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Ȝ附件二ȝ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ǵ盈餘分ࢴ議案及財務報

表，上述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淑華會計師ǵ徐建業會計師查

核竣事，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書Ƕ經本監察人查核營業報告書ǵ盈餘分ࢴ議

案及財務報表，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出具審查報告

書，敬請 ᠙察Ƕ

此 致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 O 七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葉明勳

監察人：林茂盛

監察人：蔡振煇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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Ȝ附件三ȝ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Ȩ董事會議事規範ȩ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ǵ

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

Ȩ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ȩ第

二條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Ƕ

第一條

本規範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之三第八項規定訂定之Ƕ

參酌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會議事

規範ȩ參考範例修

訂Ƕ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

事內容ǵ作業程序ǵ議事錄應載明事

項ǵ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

規範之規定辦理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修訂Ƕ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Ƕ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Ƕ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Ƕ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Ƕ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會至Ͽ每季召開一

次Ƕ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開

會時間ǵ地點ǵ召集事由，於七

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Ƕ但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Ƕ

前項召集通知得以書面ǵ電子郵

件ȐEĮŮaiŭȑ或傳真方式為之Ƕ

第六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

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酌作文ӷ

調整修正Ƕ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務單位為

財務部Ƕ

議事事務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

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

通知時一併寄送Ƕ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

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Ƕ董事如認為議

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

期審議之Ƕ

第三條

本公司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為財

務部Ƕ

財務部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

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

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Ƕ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

向財務部請求補足Ƕ董事如認為

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

議後延期審議之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酌作文ӷ

調整修正Ƕ

第五條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ᛛ供

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Ƕ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

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

董事ж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

第五條

董事會開會應備置簽名ᛛ，由出

席董事簽到Ƕ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

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定委

託其他董事ж理出席；如以視訊

參酌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會議事

規範ȩ參考範例，

酌作文ӷ調整修

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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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者，視為親自出席Ƕ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ж理出席董事會

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

集事由之授權範圍Ƕ

第二項ж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Ƕ

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Ƕ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ж理出席董

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

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Ƕ

第二項ж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

為限Ƕ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

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

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

間為之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修訂Ƕ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Ƕ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

會所得選票ж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

集，會議主席由၀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

擔任之Ƕ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ж理之，副董事長亦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ж理之，董事長未指定ж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ж理之ˤ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

擔任主席Ƕ但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ж表選舉

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

၀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Ƕ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ж理之，副董

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ж

理之ˤ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修訂，增訂

部份規範Ƕ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議事事務單位

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

考Ƕ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

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Ƕ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ǵ律師或其

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Ƕ但討論

及表決時應離席Ƕ

董事會之主席於ς屆開會時間並有過

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Ѳ開會Ƕ

ς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

出席時，主席得宣Ѳ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Ƕ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者，主席應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

程序重行召集Ƕ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Ƕ

第八條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

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Ƕ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ǵ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

明Ƕ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修訂，增訂

部份規範Ƕ

第九條

ς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

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Ѳ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Ƕ延

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應依第

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行召

集Ƕ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

者計算之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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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九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

音或錄影Ӹ證，並至Ͽ保Ӹ五年，其

保Ӹ得以電子方式為之Ƕ

前項保Ӹ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

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

音或錄影Ӹ證資料應續予保Ӹ至訴

訟終結止Ƕ

以視訊會議召開董事會者，其視訊影

音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

Ӹ續期間妥善保ӸǶ

第十五條

董事會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

錄影Ӹ證，並至Ͽ保Ӹ五年，其

保Ӹ得以電子方式為之Ƕ

前項保Ӹ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

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

時，相關錄音或錄影Ӹ證資料應

續予保Ӹ至訴訟終結止Ƕ

以視訊會議召開董事會者，其視

訊影音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Ӹ續期間妥善保

Ӹ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酌作文ӷ

調整修正Ƕ

第十條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

Ͽ包括下列事項：

一ǵ報告事項：

    ĩ一Ī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Ƕ

    ĩ二Ī重要財務業務報告Ƕ

    ĩ三Ī內部稽核業務報告Ƕ

    ĩ四Ī其他重要報告事項Ƕ

二ǵ討論事項：

    ĩ一Ī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Ƕ

    ĩ二Ī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Ƕ

三ǵ臨時動議Ƕ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

容，至Ͽ包括下列事項：

一ǵ報告事項：

    ĩ一Ī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

形ˤ 

    ĩ二Ī重要財務業務報告Ƕ

    ĩ三Ī內部稽核業務報告Ƕ

    ĩ四Ī其他重要報告事項Ƕ

二ǵ討論事項：

    ĩ一Ī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

項Ƕ

    ĩ二Ī本次會議討論事項Ƕ

三ǵ臨時動議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酌作文ӷ

調整修正Ƕ

第十一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

議事程序進行Ƕ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者，得變更之Ƕ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

得逕行宣Ѳ散會Ƕ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Ѳ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八條第三項規定Ƕ

第十條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

議事程序進行Ƕ但經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Ƕ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

席不得逕行宣Ѳ散會Ƕ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

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

董事提議，主席應宣Ѳ暫停開

會，並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酌作文ӷ

調整修正Ƕ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ǵ本公司之營運計畫Ƕ

二ǵ年度財務報告Ƕ

三ǵ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

第六條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

討論：

一ǵ公司之營運計畫Ƕ

二ǵ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規

定提報財務報告Ƕ

Ĳį條次變更Ƕ

ĳį配合Ȩ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ȩ之修正，

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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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Ƕ

四ǵ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ǵ

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ǵ資金貸與

他人ǵ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Ƕ

五ǵ募集ǵ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Ƕ

六ǵ財務ǵ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Ƕ

七ǵ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Ƕ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

為急難救շ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Ƕ

八ǵ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ǵ其

他依法з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

關規定之重大事項Ƕ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

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

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

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五以上者Ƕ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ς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Ƕ

應有至Ͽ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

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

他獨立董事ж理出席Ƕ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

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

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

明於董事會議事錄Ƕ

三ǵ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

制度Ƕ

四ǵ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

處分資產ǵ從事衍 生性商

品交易ǵ資金貸與他人ǵ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Ƕ

五ǵ募集ǵ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Ƕ

六ǵ財務ǵ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Ƕ

七ǵ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Ƕ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շ之公

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

會追認Ƕ

八ǵ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三ǵ其他依法з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

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Ƕ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

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

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

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

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Ƕ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

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ς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Ƕ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並酌作文

ӷ調整修正Ƕ

Ȩ內部控制制度

有效性之考核ȩ

亦屬重大事項，

宜提董事會討

論Ƕ

為明確獨立董事

職權，並進一步

強化其參與董事

會運作，明定公

司應至Ͽ一席獨

立董事親自出席

董事會；對於第

一項應提董事會

決議事項，應有

全體獨立董事出

席董事會，獨立

董事如無法親自

出席，應委由其

他獨立董事ж理

出席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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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ς

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Ѳ停止討

論，提付表決Ƕ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

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

過Ƕ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

提付表決Ƕ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

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

數之意見決定之：

一ǵ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Ƕ

二ǵ唱名表決Ƕ

三ǵ投票表決Ƕ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董事Ƕ

第十一條

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經董事間

充分討論，認為ς達可付表決之

程度時，得宣Ѳ停止討論，提付

表決Ƕ

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

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

過Ƕ

董事會議案之表決，主席得指定

計票人員統計，並由全體出席董

事為監票人員Ƕ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

括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不得

行使表決權之董事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增訂部份

規範Ƕ

第十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券交

易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

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Ƕ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ж案時，由主

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序Ƕ但如其

中一案ς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

否決，無須再行表決Ƕ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

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

員應具董事身分Ƕ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

錄Ƕ

第十二條

董事一席有一表決權；董事會

議案之決議，除證券交易法及

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

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增訂部份

規範Ƕ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ж

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

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

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

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ж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Ƕ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

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

第十三條

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

所列之議案涉有董事自身或其

ж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

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

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並不得ж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

決權Ƕ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酌作文ӷ

調整修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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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項規定辦理Ƕ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

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

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Ƕ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

錄，議事錄應၁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ǵ會議屆次 ĩ或年次Ī 及時間地點Ƕ

二ǵ主席之姓名Ƕ

三ǵ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ǵ請假

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Ƕ

四ǵ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Ƕ

五ǵ紀錄之姓名Ƕ

六ǵ報告事項Ƕ

七ǵ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結果ǵ董事ǵ監察人ǵ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ǵ依前條第一項

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ǵ

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ǵ其應

迴避或不迴避理由ǵ迴避情形ǵ

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十二條第四

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Ƕ

八ǵ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ǵ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ǵ董事ǵ監察人ǵ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ǵ依前

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

事姓名ǵ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

明ǵ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ǵ迴

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Ƕ

九ǵ其他應記載事項Ƕ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獨立董事有反對

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除

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

日起二日內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ҙ

報ˤ 

董事會簽到ᛛ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

於公司Ӹ續期間妥善保ӸǶ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

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

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

第十四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

錄，議事錄應၁實記載下列事

項：

一ǵ會議屆次 ĩ或年次Ī 及時間

地點Ƕ

二ǵ主席之姓名Ƕ

三ǵ董事出席之姓名Ƕ

四ǵ列席者之姓名Ƕ

五ǵ紀錄之姓名Ƕ

六ǵ報告事項Ƕ

七ǵ討論事項Ƕ

八ǵ臨時動議Ƕ

九ǵ其他應記載事項Ƕ

董事會簽到ᛛ為議事錄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Ӹ續期間妥善保

ӸǶ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

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

內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

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Ӹ

續期間永久妥善保ӸǶ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增訂部份

規範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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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案，於公司Ӹ續期間妥善保ӸǶ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Ƕ

第十七條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事項外，在董事會休會期間，本

公司董事會依法з或本公司章程規

定，得授權董事長行使董事會職權，

其授權內容如下：

一ǵ核定各項重要契約Ƕ

二ǵ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

定Ƕ

三ǵ公司一般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

分之核定Ƕ

四ǵ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ࢴǶ

五ǵ增資或減資基準日及現金股利配

發基準日之核定Ƕ

第七條

除前條第一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事項外，在董事會休會期間，本

公司董事會依法з或公司章程

規定，得授權董事長行使董事會

職權，其授權內容如下：

一ǵ核定各項重要契約Ƕ

二ǵ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

之核定Ƕ

三ǵ公司一般財產及不動產購置

與處分之核定Ƕ

四ǵ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

指ࢴǶ

五ǵ增資或減資基準日及現金股

利配發基準日之核定Ƕ

Ĳį條次變更ˤ 

ĳį參酌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ȩ參考

範例，酌作文ӷ

調整修正Ƕ

第十七條

本議事規範未盡事項，悉依照

公司法ǵ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相

關法з規定辦理Ƕ

Ĳį本條մ除ˤ 

第十八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

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Ƕ未來如有修

正授權董事會決議之Ƕ

第十八條

本議事規範經董事會同意後施

行，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

同Ƕ

參酌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會議事

規範ȩ參考範例修

訂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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Ȝ附件六ȝ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相關法з另有

規定外，應有ж表ς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親自或ж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Ƕ但有解散ǵ合併ǵ

分割情事其表決權應有ς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二股東親自或ж理出席，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Ƕ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

依法з規定辨理ˤ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相關法з另有

規定外，應有ж表ς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親自或ж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Ƕ但有解散ǵ合併ǵ

分割情事其表決權應有ς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二股東親自或ж理出席，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Ƕ

公司

召開

股東

會時，

將電

子方

式列

為表

決權

行使

管道

之一ˤ

第十九條 

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以董事

會決之，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董事會依公

司法第二○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由董事

長召集並任為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副董事長ж理之，副董事長亦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ж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ж

行之Ƕ 

本公司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董事會休

會期間，行使董事會職權，事後再報經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其授權內容如下：

一ˣ核定各項重要契約ˤ

二ˣ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定Ƕ

三ǵ公司一般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

核定Ƕ

四ǵ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ࢴǶ

五ǵ增資或減資基準日及現金股利配發基

準日之核定Ƕ 

第十九條

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以董事

會決之，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董事會依公

司法第二○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由董事

長召集並任為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副董事長ж理之，副董事長亦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ж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ж

行之Ƕ 

明訂

董事

會休

會期

間， 

授權

董事

長行

使董

事會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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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廿九
日Ƕ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
日Ƕ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一日Ƕ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日Ƕ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二十
日Ƕ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九日Ƕ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日Ƕ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六
日Ƕ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廿五
日Ƕ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十四日Ƕ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八日Ƕ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一
日Ƕ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六
日Ƕ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
日Ƕ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七
日Ƕ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八日Ƕ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
八日Ƕ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二
日Ƕ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十
日Ƕ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
日Ƕ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二十
六日Ƕ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
十二日Ƕ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三日Ƕ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二
十八日Ƕ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
十九日Ƕ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
十五日Ƕ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
十日Ƕ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一日Ƕ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
十七日Ƕ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廿九
日Ƕ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
日Ƕ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一日Ƕ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日Ƕ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二十
日Ƕ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九日Ƕ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日Ƕ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六
日Ƕ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廿五
日Ƕ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十四日Ƕ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八日Ƕ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一
日Ƕ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六
日Ƕ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
日Ƕ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七
日Ƕ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八日Ƕ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
八日Ƕ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二
日Ƕ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十
日Ƕ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
日Ƕ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二十
六日Ƕ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
十二日Ƕ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三日Ƕ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二
十八日Ƕ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
十九日Ƕ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
十五日Ƕ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
十日Ƕ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一日Ƕ

增列

本章

程修

訂日

期及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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Ȝ附件七ȝ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持有股 

份數額 
(單位:股) 

所ж表

之政府

或法人

名稱 

其他

相關

資料 

林宏昭 .中國文化大

學食品營養

學系 

.欣宏洋室內裝修

有限公司董事長 

.宏洋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捷誠企管顧問有

限公司董事長 

.欣宏洋投資有限

公司董事長 

.本公司獨立董事 

.本公司薪酬委員 

.欣宏洋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董事長 

.宏洋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捷誠企管顧問有限

公司董事長 

.欣宏洋投資有限公

司董事長 

0 無 無 

蕭珍琪 .逢Ҙ大學

EMBA高階

班碩士 

.政治大學會

計系畢 

.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簽證會計

師ǵ所長 

.台中ѱ會計師公

會常務理事 

.靜宜大學會計系

兼任教師 

.逢Ҙ大學會計系

兼任教師 

 

.台中ѱ會計師公會

理事長 

.臺灣省會計師公會

副理事長 

.中華汽車工業(股)

公司獨立董事 

.江ҙ工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0 無 無 

 

 

 

 

 

 

 

 

 

 

 

 

 

 

 


